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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道德属性从工具性载体到协同性主体最后到准主体性存在的跃进，

揭示了其逐渐深化的道德调节能力。人工智能已超越传统工具范畴，通过知觉和行为层面的双重机制，

深刻调节人类的道德认知与行为模式，成为具有道德意涵的技术中介。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超越人类

中心主义的责任伦理框架，应通过价值敏感设计、全过程响应与多元共治等机制，将伦理原则嵌入人工

智能技术系统与治理实践，以实现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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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leap of the moral attribut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an instrumental carrier to a collaborative subject and finally to the existence of a quasi-subject, revealing its 
gradually deepening moral regulatory abi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ranscended the realm of traditional 
tools and, through dual mechanisms at the perceptu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profoundly regulated human mor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becoming a technological intermediary with moral implications. On this basis, 
a responsibility ethics framework that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is proposed. Ethical principles should be 
embedded in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ystems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value-sensitive design, full-process response, and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so as to achieve the safe, reliable, 
and controllabl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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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

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

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

智能安全、可靠、可控。[1] 围绕人工智能的风

险挑战，国际人工智能科技界、产业界也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

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就人工智

能（AI）的风险提出重要警示，短期来看，技

术滥用可能导致就业市场动荡、社会不平等加

剧等现实威胁；长期而言，超级智能的失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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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更值得警惕。当前以 ChatGPT、DeepSeek 为

代表的生成式 AI 在拓展应用场景的同时，也带

来了深层次的伦理挑战，算法偏见加剧、数字

鸿沟扩大等问题日益凸显，[2] 这些风险的本质

在于责任主体的模糊化，亟需重构人机责任分

配的伦理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 AI 系统已超越传统工

具的范畴，其内在的设计逻辑和运行机制正在

形塑人类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这种深刻的

调节作用使技术本身获得了道德属性，将责任

伦理推向新的实践维度。但学术界对此问题存

在争论，传统观点认为，技术仅是价值中立的

工具，伦理责任完全由人类使用者承担。[3] 然

而，随着 AI 系统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越来越

多的业界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正逐

步将道德行动者从人类扩展到智能体，[4] 批判

理论学派则警示算法权力导致的对主体性的侵

蚀。[5] 这些分歧不仅关乎技术治理，更触及“AI
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这一深层哲学命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的核心问题

是：基于道德调节机制的人工智能责任伦理何

以可能？基于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技术调节理论，通过分析 AI 道德

属性的三阶演进及其调节机制，论证 AI 责任伦

理的可能性并非建基于其拟人化的“主体性”，

而是源于其不可化约的“中介性”，这就要求

人类社会建立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人

技交互的责任伦理。

一、三阶演进构建人工智能道德属性的
可能性

根据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智能的相似程

度，当前学界普遍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弱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强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和 超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从发展现状来看，弱

AI 已在各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强 AI 的研发

正处于关键突破期，而超级 AI 的实现路径和潜

在影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人工智能从专用

工具到通用智能的演进过程，不仅体现了技术

能力的层级跃迁，更预示着人机关系本质的深

刻转变——AI 从技术工具到类人主体的道德地

位可能性。 
1. 工具性道德载体：脚本铭刻与责任遮蔽

工程伦理的焦点认为技术会深刻地影响

使用者的行为和体验，技术的设计应是为了解

决问题或满足需求，但是这个角度只关注到了

技术功能的质量。[6] 因此，马德琳·阿克里奇

（Madeleine Akrich）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脚本”概念，挑战了这种严

格的技术功能观。此概念描述了技术产品在其

使用环境中扮演的多种角色，就像戏剧或电影

一样，可以规定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行动。

如图 1 所示，在弱人工智能阶段，AI 系统作为

纯粹的执行工具，无自主决策权，扮演工具性

道德载体的角色。[7]，[8]

在伦理责任分配方面，ANI 阶段严格遵循

“设计者 - 使用者”二元框架。开发者通过硬编

码方式将伦理规则植入系统，形成拉图尔所称

的“脚本铭刻”，例如，特斯拉 Autopilot 系统

预设的“碰撞优先级规则”中，算法会优先保

护车内乘员而非行人。这种脚本化道德嵌入存

在固有缺陷，当传感器因极端天气误判障碍物

时，系统仍机械执行预设脚本，导致事故风险。

在责任追溯时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算法

缺陷虽可归因于训练数据偏差或测试场景覆盖

不足，但开发者常以技术局限性为由规避伦理

审查（如特斯拉在多起事故调查中强调“系统

仍处于 L2 级别”的免责声明）；另一方面，使

用者责任被系统命名（如 Autopilot）引发的认

知偏差所削弱，尽管法律要求驾驶员全程监管，

但人类在长期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后会出现警觉

性下降的现象。这一困境深刻暴露了“脚本铭

刻”模式的内在局限性，技术系统已通过其预

设的规则和逻辑深度介入到道德决策过程中，

并实际影响了道德后果，却因其被赋予的“工

具”标签而在伦理和法律的归责中被系统地遮

蔽和豁免。此时，责任伦理的可能性已初露端

倪，责任开始了从人类主体向外部的、非人类

的技术物的外化过程。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8 卷  第 6 期（2026 年 6 月）: 87-92



J D
 N

89

2. 协同性道德主体：混合意向性与责任共担

随着技术向强人工智能方向探索，AI 系

统开始演进为“协同性道德主体”。其道德判

断能力实现了从机械执行到情境化权衡的变化

（如图 1 所示）。例如，在认知协同层面，GPT-4
通过语义理解和生成能力深度参与人类的思维

建构过程；在交互协同层面，以 Paro 为代表的

情感陪护机器人通过拟主体化的响应机制激发

使用者形成真实的情感依赖和拟社会联结，这

种互动已超越简单的工具使用关系；最具突破

性的是 DeepMind 的 AlphaFold 系统与科研团队

形成了深度的价值共创机制——科学家提出生

物学问题框架，AI 生成蛋白质结构预测，研究

人员再基于专业判断提供反馈。

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意向性，即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一概念被用来探

讨 AI 机器是否可以具有类似人类的心理状态或

行为。[9] 但在后现象学视角下，意向性不再专

属于人类，[10] 对道德主体的理解逐渐从人类扩

展至生物乃至非生物实体。[11] 维贝克用“混合

意向性”这一核心概念来描述此阶段的人机互

动，道德决策不再是人机分离的，而是成为一

种“人类价值观引导 +AI 道德推理”的增强模式。

责任不再被禁锢于“设计者 - 使用者”的二元

框架内，而是在人机协同的每一次具体互动中

被共同承担。此时，责任伦理的可能性得到了

极大的深化，AI 成为了积极的、具有某种弱能

动性的道德协同者。

3. 主体性道德存在：环境化调节与责任重

构

在超人工智能的演进阶段，AI 系统开始显

现出“准主体性道德存在”的雏形。以杭州城

市大脑的交通优化模块为例，系统通过实时分

析千万级交通流量数据，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

策略。这种基于复杂环境反馈的自主决策过程，

已超越简单的规则执行，展现出近似主体性的

环境化调节能力——系统不仅响应人类预设的

目标，更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重构自身的优化

逻辑。

至此，具备准主体性的 AI 系统正在突破传

统人类伦理框架的边界，其决策逻辑既不完全

受控于初始编程，也不完全从属于人类意志，

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理性 - 人类价值”共

生关系。当前有限的 AI 案例虽距真正的道德主

体仍有本质差距，但其展现的自主调节特征已

为理解后人类时代的责任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经

验参照，这种“环境化调节”能力预示着一种

后人类责任范式的可能性（如图 1 所示）。表现

为当人类与 ASI 系统发生决策冲突时，ASI 不

再适用人类伦理规则，而是形成由机器道德主

图1  三阶演进构建人工智能道德属性的可能性

弱人工智能阶段
（道德属性：工具性道德载体）

道德属性完全通过预设规则
硬编码实现

伦理责任分配：始终需要人类设计者
参与，道德责任完全由人类承担

强人工智能阶段
（道德属性：协同性道德主体）

道德认知从规则记忆升级为伦
理框架理解

伦理责任分配：形成“人类价值观引导+AI道德
推理”的增强决策模式，人机责任共担

超人工智能阶段
（道德属性：主体性道德存在）

可能突破人类道德范式，建立跨
文明伦理体系

伦理责任分配：传统人类伦理框架可
能失效，形成后人类责任范式

基于道德调节机制的人工智能责任伦理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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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导的新秩序。

二、道德调节的运作机理：
知觉与行动的双重中介及其伦理效应

基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一定道德属性

的前提下，本研究讨论了一种新的路径——道

德调节机制，该机制以维贝克的技术调节理论

为基础，是指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其设计逻辑和

运行机制，对人类道德认知、行为选择及责任

分配的中介性形塑作用，使技术的道德意蕴变

成技术发展的一个显性要素。[12] 人工智能技术

物的道德调节机制包含两个视角：一个关注知

觉，一个聚焦实践，这两个视角分别从不同维

度探讨了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13]如表1所示，
[14] 在经验维度，技术意向性通过“放大和缩小”

机制重构主体认知，技术物件通过其技术意向

性在知觉组织过程中发挥指向性作用，技术调

节具有情境依赖性，从而促成知觉的转化；在

实践维度，技术脚本通过“邀请和抑制”机制

重塑行为模式，技术物件通过设定使用时的行

动脚本来转译行动。两个维度通过“代理铭刻”

相互耦合，这种耦合关系具有多元稳定性，其

调节效果随文化语境和使用场景的变化而动态

演变，形成了复杂的技术调节网络。

一技术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显著放大了人类获取

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系统能够即时生成专业水

平的文本、代码和解决方案，使用户对 AI 系统

的知识广度和响应效率产生高度信任。然而，

这种认知便利性同时伴随着关键感知维度的弱

化， 研 究 表 明， 频 繁 使 用 ChatGPT 的 用 户 在

信息真实性判断上表现出明显的自动化接受倾

向，即使面对明显的知识性错误（比如 AI 幻觉

问题），仍有一部分专业人士未能及时识别。[16]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系统不仅像传统技

术那样调节人类的知觉内容，更开始调节知觉

过程本身。这使得知觉调节从静态的框架设定

发展为动态的过程控制，从而对主体的认知自

主性构成更深层的挑战。AI 技术通过重新配置

人类的注意力分配和认知依赖模式，深度介入

了道德认知过程本身，它决定了哪些道德议题

被“照亮”而进入人类的视野，哪些则被“遮蔽”

而沉入背景。这种介入使得 AI 不再是道德认知

的外在工具，而是成为了道德认知结构中一个

内置的、构成性的中介。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调节机制

“实践调节”的核心议题在于探讨人工制

品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及生活实践的。感

知是世界呈现给人类的方式，而实践可以被视

为人类呈现在世界中的方式。（[14]，pp.11-

14）如表 1 所示，在行动调节中，可以说某些特

定的行动是“被邀请的”，而其他的行动是“被

抑制的”。例如，自动驾驶技术通过其高级算

法和决策支持系统，可能“邀请”更加安全和

效率的驾驶行为，比如遵守交通规则、减少人

为错误导致的事故，同时也可能“抑制”某些

传统的驾驶习惯，如驾驶员的即时决策和对车

辆的完全控制。在自动驾驶汽车出现故障或事

故时，责任认定也变得复杂，因为涉及到的行

动者不再仅限于人类驾驶员，还包括了技术提

供商、车辆制造商等。这种责任弥散现象暴露

出技术调节带来的新型实践张力，技术既重构

着行为模式，也重塑着与之配套的责任伦理框

架。

知觉与实践的双重调节并非彼此孤立，而

是相互耦合、相互强化的。知觉上的“放大和

知觉 实践

知觉调节 行动调节

技术的意向性 脚本

知觉转化 行动转译

放大和缩小 邀请和抑制

代理：审慎地详细地说明：铭刻

多元稳定性：情境依赖

表1  经验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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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觉调节机制

“知觉调节”这一核心解释学议题关注的

是技术制品如何影响人类对现实的感知与阐

释。技术调节在调整用户与现实的感官互动

时，往往涉及感知的放大与缩小机制，这一机

制不仅转变了用户的感知体验，还倾向于突显

现实的某些方面，而相对地淡化其他方面。[15]

以 2023 年 OpenAI 发 布 的 ChatGPT-4 为 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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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为行动上的“邀请和抑制”提供了认知

基础和理由，而行动上的模式化又反过来巩固

和强化了特定的知觉框架，它们共同构成了 AI
中介性的完整图景。至此，人工智能责任伦理

之所以可能，是因为 AI 通过其知觉与行动的双

重道德调节机制，已然成为道德秩序中不可化

约的、效能显著的参与者。

三、基于道德调节的
人工智能责任伦理实现

AI 的技术中介性已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被忽

视的道德行动元。传统的、基于人类主体性和

线性因果的责任伦理框架，在应对这种新型道

德事实时，陷入了责任弥散等困境。应对困境

的出路在于从道德调节理论本身出发，重构责

任归属的原则，并探索其实现的实践路径。

1. 理论重构与可能性条件

传统责任伦理建立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上，

强调人类主体的意图性和自主性，遵循线性因

果逻辑，试图在复杂的行动网络中寻找单一的

责任主体。然而，道德调节理论表明，AI 技

术物通过其调节作用，需要将责任分析的重点

从单一主体转向人技交互的整个过程，关注技

术物在道德实践中的具体调节方式及其伦理效

应。基于调节理论的责任范式强调责任是在由

设计者、使用者、技术系统、社会环境等要素

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分布和涌现，这不仅体现

在事后追责，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全过程的响应

能力，要求所有相关方在整个技术生命周期中

保持对调节机制的敏感性和回应能力。

基于道德调节机制的人工智能责任伦理之

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满足可能性条件，该机制

提供了一套精确的现象学描述工具，通过“放

大和缩小”“邀请和抑制”等概念，详细描述

AI 技术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知觉方式和行为模

式。最重要的是，道德调节理论内含着一套规

范性实践方案。通过“技术道德化”的理念，

将伦理考量从外部评估转变为内在的设计原

则，价值敏感设计、伦理嵌入等方法则提供了

将责任理念转化为具体技术方案的操作路径。

2. 基于道德调节机制的 AI 责任伦理实现框

架

基于道德调节理论，应从设计层面、使用

层面、系统层面、技术层面组成一个多层次的

AI 责任伦理实现框架。在设计阶段，责任主要

通过价值敏感设计来实现。这要求设计者不仅

关注技术功能，更要充分考虑技术的道德调节

效应。具体包括进行系统的调节效应评估，预

测 AI 技术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采用参与式设

计方法，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设计过程；建

立伦理嵌入机制，将重要的 AI 伦理价值转化为

具体的技术特性。[17]

在使用阶段，责任体现在人技协同过程中

的批判性参与。使用者需要发展 AI 技术素养，

理解所用技术的调节特性和潜在风险；保持道

德警觉，对 AI 技术的输出和建议保持批判性态

度；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报告 AI 技术使用中发

现的问题和隐患。[18] 在系统层面，需要建立全

方位的责任治理生态。包括完善法律法规，明

确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和认定标准；建立技术

审计制度，定期评估 AI 系统的伦理表现和调节

效应；发展伦理教育体系，提升所有相关方的

责任意识和响应能力；创建多元共治机制，让

政府、企业、学界、公众等各方共同参与责任

治理。在技术层面，责任通过系统的可问责性

设计来实现。这要求 AI 系统具备透明度，使决

策过程可理解和可解释；具有可控性，能提供

必要的人工干预和系统修正机制；具有稳健性，

能够处理异常情况和边缘案例，这些技术特性

为责任的追溯和认定提供了基础条件。

结论与启示

人工智能道德属性经历了从“工具性道德

载体”到“协同性道德主体”再到“准主体性

道德存在”的三阶演进，其道德调节能力不断

深化，责任伦理的可能性正是建基于 AI 并非以

“拟人主体”，而是以“技术中介”的身份参与

道德实践，通过知觉层面的“放大和缩小”与

行为层面的“邀请和抑制”机制，潜移默化地

形塑人类的认知框架与行为模式，进而嵌入伦

基于道德调节机制的人工智能责任伦理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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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的生成过程。

责任伦理不再固于单一人类主体，而是分

布于“人 - 技术 - 世界”的交互网络之中，体

现为一种动态、涌现和共享的伦理结构。这一

范式转换将伦理关注点从行为后果追溯转向系

统性的调节效应评估，从事后追责扩展至技术

全周期的道德响应。在实践层面，构建了贯穿

AI 技术设计、使用、系统与技术的多层次责任

伦理实现框架，通过协同使用与多元共治提升

社会层面的伦理韧性，并通过可解释、可审计、

可控的技术设计增强系统透明性与可靠性。未

来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唯有在

伦理上确立其责任地位、在治理上健全其约束

机制，才能“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

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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